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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1425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正視運動防護員重要性之法制研析 

二、所涉法規 

國民體育法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、運動防護員

資格檢定辦法 

三、探討研析 

（一）2019年合體的「黃金男雙」李洋／王齊麟，直到隔年才被放

入黃金計畫。最大幫助是擁有專屬防護員，兩人能無後顧之憂

進行訓練、比賽，更在東京奧運打下臺灣羽球首金。此事肇因

於王齊麟於2019年7月美國公開賽受傷，當時驚覺需要專屬防

護員協助，卻因不屬黃金計畫成員，只能向其他隊友「借」防

護員。所幸李洋、王齊麟在2020年1月進入黃金計畫，因獲得

專屬防護員協助，訓練安排變得更靈活1。 

（二）所謂的「黃金計畫」係指為備戰2020東京奧運，教育部體育

署啟動的「2020 年東京奧運會黃金計畫」，針對具爭金奪牌菁

英選手，實施專業個人化訓練。自2018年起編列3年共12億元

經費，充分運用有限資源，培訓黃金梯隊。黃金計畫支援內容

包含：國內外參賽與移地訓練所需各項支援，專屬人力支援

（教練、防護員或物理治療師、體能訓練師、陪練員等），訓

練及比賽所需器材（含裝備），以及全面運科支援（生理體能、

生物力學、運動心理、營養生化、醫學防護、運動資訊等）。

計培訓11個運動種類共38位選手，而後該38位選手並均取得

2020東京奧運參賽資格2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林岳甫，〈專屬防護員 助攻羽球首金〉，《自由時報》，2021年8月9日，第 S01版。 

2
 教育部全球資訊網，〈黃金計畫與運科支援 扎實培訓國家隊〉，2021年7月30日，

https://www.edu.tw/News_Content.aspx?n=9E7AC85F1954DDA8&s=52E29F59AC74C8B0（最後瀏覽

日期：2021年8月13日） 

https://www.edu.tw/News_Content.aspx?n=9E7AC85F1954DDA8&s=52E29F59AC74C8B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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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建議事項 

（一）應正視運動防護員重要性，提供更多的資源挹注 

1.運動防護員是競技運動不可或缺者 

當競技運動技術發展至極限時，運動員獲得勝利背後可能伴隨

著運動傷害的累積。有些運動員可能在受傷後就此失去舞臺，進而

默默的結束選手生涯；但亦有許多運動員仍能重返運動場上，再度

綻放耀眼光芒。而運動員受傷後的復原期間，除了需有家人、隊友

以及教練給予精神上的支持與鼓勵外，更有隱藏於運動員背後默默

守護的一群人，稱為運動防護員 (athletic trainer, AT)。運動防護員經

常提供專業服務於各種運動賽會中，主要以緊急急救、預防貼紮、

傷害評估、體能訓練、協助復健與健康行政等工作。除了須具備豐

富的學科知識與術科專長外，更須考取防護員資格證明書，方可成

為一位合格的運動防護員。運動防護員核心工作是預防運動員賽前

傷害的發生，以及照護運動員傷後的健康；幫助選手能在最短時間

且安全的重回運動場上，發揮原有的運動水平3，是延長運動員運動

生命不可或缺。 

2.正視運動防護員本身所面臨的困境 

欲取得運動防護員資格，須依《國民體育法》第10條第2項規定

訂定之《運動防護員資格檢定辦法》參加檢定而後取得。應試人員

須年滿20歲，且持有依《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》所頒發之「各級救

護技術員證書」。運動醫學相關科系畢業學生都會報考運動防護員的

證照，通過率在3成左右。以往防護員依大專院校的招聘情況就業，

加上教育部近年推動「國立高中職體育班聘請防護員計畫」，因此就

現況來說，運動防護員就業機會有持續增加的趨勢，但此同時資深

防護員也面臨退休的問題。相較以往防護員「一打十」，防護員的工

作環境雖有改善，但多會面臨職業傷害、家庭規劃和工作性質不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林建志、唐人屏、張又文，〈運動員背後的守護者：運動防護員專業職能〉，《中華體育季刊》，

第30卷，第2期，2016年6月，頁11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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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問題4。是以，應正視運動防護員重要性，提供更多的資源挹注。 

（二）運動防護員相關規範宜提升至法律位階 

1運動防護員相關規範僅授權辦法規定. 

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》第 11 條規定：「主管機

關應輔導設有體育班之學校，遴聘或合聘領有運動防護員證書之人

員或物理治療師，辦理學生運動防護工作。（第 1項）體育班得結合

運動志工，協助運動訓練相關事務。（第 2項）學校聘任、進用、運

用之第一項運動防護員或物理治療師，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

七條之一規定辦理。（第 3項）」該辦法 2013年 4月已有合聘「運動

傷害防護員」之規定，2018年 5月增訂「物理治療師」5及第 2項，

修正說明謂以：「…三、運動防護員及物理治療師之主要任務為協助

體育班學生運動防護事宜，目前學校係自行聘用及管理，其經費由

本部體育署補助。考量二者之工作地點在學校校園，與學生接觸之

機率頻繁，…為保障體育班學生安全及權益，將研議於聘僱契約內

約定消極資格、資訊蒐集與通報及解聘等事項。四、查性別平等教

育法第二十七條第四項立法意旨略以，確認應徵者是否有相關性侵

害犯罪事實或有不適任教師情事，俾有效監控並杜絕有相關性侵害、

性騷擾或性霸凌之教職員進入校園。爰增列第三項明定之，…」 

2.運動防護員權利義務宜比照運動教練以法律規範 

「運動防護員」及「物理治療師」之規定，攸關體育班學生運

動安全及健康，與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同樣地重要。關於學校專任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 鄭又珣、黃婕真，〈運動員的強力後盾 認識運動防護員〉，《小世界》，2020年5月21日，

http://shuj.shu.edu.tw/blog/2020/05/21/%E9%81%8B%E5%8B%95%E5%93%A1%E7%9A%84%E5%BC
%B7%E5%8A%9B%E5%BE%8C%E7%9B%BE-
%E8%AA%8D%E8%AD%98%E9%81%8B%E5%8B%95%E9%98%B2%E8%AD%B7%E5%93%A1/（最後瀏

覽日期：2021年8月13日） 
5
 物理治療師的工作主要是協助部位損傷的患者恢復正常生活，和防護員不同的是，能跨足一般

骨科、小兒科、神經科等，除了運動傷害外的治療，範圍更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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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教練，《國民體育法》第 15條、第 16條、第 20條、第 30條、第

31 條已有規範，形成較完善的規範體制。然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

育班設立辦法》第 11條第 1項及第 3項有關進用運動防護員或物理

治療師之規定及其消極資格限制，類此攸關人民權利義務事項，宜

於法律定之。爰建議比照專任運動教練，提升至《國民體育法》位

階予以規範。 

撰稿人：趙俊祥 


